
俄罗斯联邦专利法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国家杜马通过.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８日联邦委员会批准.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第２８９号 «俄罗斯日报»公布. 

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１３４５条 专利权 

１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享有的知识产权是专利权. 

２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人享有下列权利: 

１)独占权; 

２)创造者身份权. 

３ 依本法典的规定,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人还享有其他权利,包括获得

专利的权利,在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被利用的情况下获得报酬的

权利. 

 

第１３４６ 条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效力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承认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授予的专利所证明的,或根据俄罗斯联

邦签署的国际条约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有效专利所证明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独

占权. 

 

第１３４７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人 

以创造性劳动完成相应智力活动成果的公民被认为是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

造人. 如无相反证明, 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被指明为创造人的

人视为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人. 

 

第１３４８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共同创造人 

１ 以共同的创造性劳动完成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公民被认为是共同创造人. 

２ 如共同创造人之间的协议无另行规定, 共同创造人中的每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３ 对涉及与利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所获收益分配有关的,以及涉及与发明、

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支配有关的共同发明人, 相应地适用本法典第１２２９ 

条第３款的规则. 

创造人共同支配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获得专利的权利. 

４ 共同创造人中的每个人有权独立采取措施维护自己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的权利. 

 

第１３４９条 专利权的客体 

１ 专利权的客体是指在科技领域中符合本法典对发明和实用新型规定要求的智力活动成果,

以及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符合本法典对工业品外观设计规定要求的智力活动成果. 

２ 如果本法典第１４０１条至第１４０５条, 以及依其颁布的其他法规无特别规则规定,



本法典条款适用于含有构成国家机密情报的发明 (保密发明). 

３ 根据本法典对含有构成国家机密情报的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不给予法律保护. 

４ 下列不得成为专利权客体的有: 

１)克隆人的方法; 

２)人类胚系细胞遗传完整性的变异方法; 

３)将人类胚胎用于工业和商业目的; 

４)违背公共利益、人文道德原则的其他解决方案. 

 

第１３５０条 发明专利性的条件 

１ 任何领域涉及产品 (包括装置、物质、微生物菌种; 植物或动物的细胞培养物)或方法 

(借助于物质手段作用于物体所实现的过程)的技术解决方案可作为发明予以保护. 

如果发明具有新颖性、发明高度和工业实用性,则予以法律保护. 

２ 如果发明在现有技术中不是已知的,该发明具有新颖性.对专业人员而言,如果发明不能

从现有技术中明显得出,该发明具有发明高度. 

现有技术包括发明优先权日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公知的任何资料. 

在确定发明新颖性时,现有技术中包括由其他人在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具有较早优先权的, 

且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８５ 条第２ 款或第１３９４条第２款任何人有权了解的所有发明和

实用新型申请,以及在俄罗斯联邦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３ 涉及发明的信息由发明人、申请人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这一信息的人

泄露, 导致有关发明的实质内容成为公知, 在自信息泄露之日起６个月之内向联邦知识产

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该发明申请的情况下, 不妨碍发明专利性的认定.申请人负有关于信息

泄露不妨碍发明专利性认定的举证责任. 

４ 如果发明可用于工业、农业、卫生及其他经济或社会领域,该发明具有工业实用性. 

５ 下列不属于发明的有: 

１)发现; 

２)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３)仅涉及制品外形并满足于美学需求的解决方案; 

４)游戏、智力或经济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５)计算机程序; 

 ６)仅限于提供信息的解决方案; 

只有当发明专利申请仅涉及上述客体时,根据本款排除其作为发明的可能性. 

６ 不得作为发明予以保护的有: 

１)植物、动物品种以及以生物方法获得的植物、动物品种,但以微生物方法及以微生物方法

获得的产品除外; 

２)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 

 

第１３５１条 实用新型专利性的条件 

１ 涉及装置的技术方案可作为实用新型予以保护. 

如果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和工业实用性,则予以法律保护. 

２ 如果实用新型的实质特征集合在现有技术中不是已知的,该实用新型具有新颖性. 

现有技术包括该实用新型优先权日之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关于与所申请的实用新型相同用途

的已经出版成为公知的资料,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使用成为公知的资料.现有技术还包括

由其他人在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具有较早优先权的,且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８５条第２款或第

１３９４条第２款任何人有权了解的所有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以及在俄罗斯联邦授予专利



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 

３ 涉及实用新型的信息由发明人、申请人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这一信息

的人泄露,导致有关实用新型的实质内容成为公知,在自信息泄露之日起６个月之内向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该实用新型申请的情况下,不妨碍实用新型专利性的认定.申请

人负有关于信息泄露不妨碍实用新型专利性认定的举证责任. 

４ 如果实用新型可用于工业、农业、卫生及其他经济或社会领域,该实用新型具有工业实用

性. 

５ 下列不得作为实用新型予以保护的有: 

１)仅涉及制品外形并满足于美学需求的解决方案; 

２)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 

 

第１３５２条 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性的条件 

１ 决定工业或手工业生产制品外观的艺术设计方案可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予以保护. 

如果工业品外观设计依其实质特征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则予以法律保护.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质特征是指决定制品外观的美学和/或人类工程学的特征,包括形状、轮

廓、图案及色彩组合. 

２ 如果在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日之前,表现在制品图片中的,以及列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实

质特征清单(本法典第１３７７条第２款)中的实质特征集合在世界范围内公知的资料中不

是已知的,该工业品外观设计具有新颖性. 

工业品外观设计新颖性的判定同样应考虑由其他人在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具有较早优先权

的, 且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９４条第２款,任何人有权了解的所有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以及

在俄罗斯联邦授予专利权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３ 如果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质特征由制品的创造性的特点所决定,该工业品外观设计具有

独创性. 

４ 涉及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信息由设计人、申请人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这

一信息的人泄露,导致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质内容成为公知的,在自信息泄露之日起６

个月之内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该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情况下,不妨碍工业品

外观设计专利性的认定.申请人负有关于信息泄露不妨碍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性认定的举证

责任. 

５ 下列不得作为工业品外观设计予以保护的有: 

１)纯粹基于制品技术功能的解决方案; 

２)建筑工程 (小建筑形式除外),工业、水利工程及其他固定设施; 

３)由液体、气体、颗粒或其类似物质组成的无固定形状的物体. 

 

第１３５３条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家注册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在相应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经国家

注册的条件下予以承认并保护,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据此颁发发明、实用新型或工

业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第１３５４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证明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

创造者身份以及发明、实用新 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 

２ 发明或实用新型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为基础, 其保护范围以在专利中包含的发明或实

用新型相应的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和附图可用于解释发明的权利要求和实用新型的



权利要求的内容 (本法典第１３７５条第２款和第１３７６条第２款). 

３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专利为基础, 其保护范围以在制品图案中表现的并列

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征清单中的实质特征集合为准 (本法典第１３７７条第２款). 

 

第１３５５条 创造和利用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家鼓励 

国家鼓励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和利用, 对创造人、专利权人和利用相应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被许可人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立法给予优惠. 

 

 

第二节 专利权 

 

第１３５６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者身份权 

创造者身份权,即是一种被承认为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创造人的权利,不可割让

也不可转移.包括在发明、实 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转让或转移给他人时以及向他

人授予使用权时,均不得割让和转移.放弃该权利是无效的. 

 

第１３５７ 条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 

１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首先属于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

观设计的创造者. 

２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可以转移给他人 (权利继受人)或者

在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情况下转让,包括依据概括继承程序,或者依据合同,包括依据劳动合

同转让给他人. 

３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的转让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不遵

守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 

４ 如果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的转让合同双方没有其他协议规

定,缺乏专利性的风险则由该权利获得方承担.  

 

第１３５８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 

１ 依据本法典第１２２９条, 专利权人以任何不与法律相抵触的方式,包括本条第２款和

第３款规定方式享有利用发明、实用 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 (发明、实用新型或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专利权人可以支配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 

２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利用包括: 

１)向俄罗斯联邦境内进口、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以其他方式进入民用流通,或为

这些目的存储应用了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产品,或应用了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制品; 

２)对由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实施本款第１ 段所规定的行为.如果以专利方法获得的产

品是一种新产品,在无反证的情况下,相同产品视为利用专利方法而获得; 

３)对按其用途运行 (使用) 时自动实现专利方法的装置,实施本款第２段所规定的行为; 

４)实现一种应用了发明的方法,包括借助该方法的应用. 

３ 如果产品中含有或者方法中使用了列入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发明或实

用新型的所有特征,或者与其等同的特征,并在本条第２款规定的对于相应的产品或方法的

行为实施前已经在所属技术领域成为已知的特征,则认为发明或实用新型在该产品或方法中

得以应用. 

如果制品含有表现在工业品外观设计制品图片中,并列入实质特征清单 (本法典第１３７７ 

条第２ 款) 中的所有实质特征, 则认为工业品外观设计在该制品中得以应用. 



如果在应用发明或实用新型时,使用了列入另一发明或另一实用新型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

所有特征,或者在应用工业品外观设计时,使用了列入另一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征清单中

的所有实质特征,则认为另一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同样得以应用. 

４ 如果一项发明、一项实用新型或一项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是两个人或更多人,则他们

之间的关系适用本法典第１３４８条第２款和第３ 款的规定, 而不考虑专利权人当中谁是

该项知识产权活动成果的创造人. 

 

第１３５９ 条   不属于侵犯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行为 

下列不属于侵犯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行为: 

１)临时或偶然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外国交通工具 (水上、空中、公路、铁路运输)运行时

在构造、辅助设备中或在航天技术中使用了应用发明、实用新型的产品、应用工业品外观设

计的制品,且所述产品或制品纯粹用于交通工具或航天技术的需要. 

如果该国对在俄罗斯联邦注册的交通工具或航天技术也给予同样的权利,对这些外国交通工

具或航天技术而言,这种行为不视为侵犯独占权; 

２)对应用发明、实用新型的产品或方法, 或应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制品进行科学研究,或

者对这些产品、方法或制品进行实验; 

３)在非常情况下 (自然灾害、惨祸、事故) 利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在最

短时间内将此利用告知专利权人,并随后支付相应补偿; 

４)如果利用目的不是获取利润 (收益), 而是为满足个人、家庭、居家或其他与经营活动无

关的需要而利用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 

５)按医生处方在药房应用发明一次性地配制药品; 

６)向俄罗斯境内进口、使用、许诺销售、销售, 以其他方式进入民用流通,或为这些目的存

储应用了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产品或应用了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制品,如果这些产品或制品在此

前已经由专利权人或经专利权人同意的其他人引入俄罗斯境内的民用流通. 

 

 第１３６０ 条 为国家安全而利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俄罗斯联邦政府有权为了国防和安全准许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而利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

外观设计,并在最短时间内告知专利权人,向其支付相应补偿. 

 

第１３６１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先用权 

１ 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日 (本法典第１３８１条和第１３８２条)

之前,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善意地使用并非专利申请的创造人所创造的相同的解决方案,或为

此已经做好必要准备的人,在不扩大这种使用范围的情况下继续保留无偿使用相同解决方案

的权利 (先用权). 

２ 先用权可以转让给他人, 但只能与已经实施相同解决方案或为此完成了必要准备的企业

一同转让. 

 

第１３６２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强制许可 

１ 如果发明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４ 年内,实用新型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

３年内未被专利权人实施或未充分 实施,导致相应的商品或服务在商品市场或服务市场上

得不到充分供应,任何一个有意愿并准备实施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人,在

专利权人拒绝与其签订以相应惯例为基础的许可合同的情况下,有权向法院对专利权人提出

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给予实施该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强制普 通许可 

(非独占)的诉讼.在诉讼请求中该人应当指出由他提出的给予这种许可的条件,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施范围、许可使用费的支付数额、支付办法和支付期限. 如

果专利权人无法证明其未实施或未充分实施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有正当理由

的,法院可就本款第一段所述许可的给予及请求人提出的条件作出裁决.许可使用费总额应

当在法院裁决中规定,应不低于可比情况下确定的许可使用费数额.如果以给予强制许可为

条件的情况不复存在,且再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强制普通许可 (非独占)的效力可根据专利权

人的起诉按司法程序终止. 这种情况下, 法院规定终止强制普通许可 

(非独占)的期限和程序,以及因获得此许可所产生的权利. 

２ 如果专利权人在不侵犯其他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人(第一专利权人) 权利的情况下就

不能实施拥有独占权的发明, 在第一专利权人拒绝签订以相应惯例为基础的许可合同之后,

专利权人 (第二专利权人)有权向法院对第一专利权人提出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给予使用

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强制普 通许可 (非独占)的诉讼.诉讼请求中应当指出由第

二专利权人提出的给予这种许可的条件, 包括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许可使用费的

支付数额、支付办法和支付期限.如果这个拥有从属发明独占权的专利权人能够证明发明是

一项重要的技术成果, 并较之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法院应

作出给予其强制普通 (非独占)许可的裁决.由该许可获得的、受第一专利保护的发明使用

权不得转让他人,但转让第二专利的情况除外. 

强制普通许可 (非独占) 使用费总额应当在法院裁决中规定,应不低于可比情况下确定的许

可使用费数额. 

根据本款在给予强制普通许可 (非独占) 时,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专利权人 (第一专利权人)

享有以上述许可为基础提供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使用权,由于对从属发明颁发了以相应惯例为

条件的强制普通许可 (非独占), 同样有权获得利用从属发明的普通许可 (非独占). 

３ 根据本条第１ 款和第２ 款规定的法院裁决,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对强制普通许

可 (非独占)进行国家注册. 

 

第１３６３ 条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的有效期 

１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和证明此项权利的专利有效期自最初专利申请

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之日起计算,并在遵照本法典规定要求的条件下,分别为: 

发明———２０年; 

实用新型———１０年; 

工业品外观设计———１５年. 

由专利证明的独占权只有在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进行国家注册并颁发专利证

书之后才可得到保护 (第１３９３条). 

２ 如果要求按法定程序获准使用的、涉及药品、杀虫剂或农业化学制品的发明专利申请自

提交之日至首次获准使用之日已超过５年期限,则相应发明的独占权和证明此项权利的专利

有效期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予以延长.上述期限为自发明专

利申请提交之日至首次获准使用之日经 

历的时间减去５年.在此情况下,发明专利有效期的延长不得超过５年. 

延长期限的请求应由专利权人在专利权有效期内,自发明获准使用之日或专利授予之日起６

个月期限届满前提交,以两者日期在后的为准. 

３ 实用新型独占权和证明此权利的专利有效期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专利权

人的请求延长, 但不得超过３ 年.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和证明此权利的专利有效期请

求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１０年. 

４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有效期延长的程序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

律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予以规定. 



５ 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９８ 条和１３９９ 条规定的理由和程序, 认定发明、实用新型或工

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和证明此权利的专利的效力无效或提前终止. 

 

第１３６４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转变为社会财富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有效期届满后即成为社会财富. 

２ 对已经成为社会财富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无需经

任何人的同意和允许,也无需支付使用报酬. 

 

第三节 发明、 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支配 

 

第１３６５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转让合同 

根据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转让合同 

(专利转让合同),一方 (专利权人)向另一方———独占权获得者 

(专利获得者)全部转让或承诺全部转让属于他的相应智力活动成果的独占权. 

 

第１３６６条 签订发明专利转让合同的公开要约 

１ 作为发明人的申请人在提交发明专利申请时, 可在申请文件中附交一份请求书,说明在

专利权授予时,他将承诺:与任何一个首次表示愿意签订专利转让合同,并将此愿望告知专利

权人和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或俄罗斯法人 按照相应惯例的条件签

订此合同. 在具有这种请求书的情况下, 不再向申请人征收本法典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就该

申请授予专利所 规定的专利费用.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将上述请求在官方公报中予以公布. 

２ 以本条第１款规定的请求书为基础与专利权人签订发明专利转让合同的人必须缴纳申请

人 (专利权人) 曾免缴的所有专利费用.以后的专利费用按规定程序缴纳. 

缴纳了申请人 (专利权人)曾免缴的所有专利费用的凭证应附在注册合同的请求书中,以便

发明转让合同在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注册. 

３ 如果已经提出本条第１ 款所指请求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有关信息自公布之日２年内,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没有收到有关愿意签订专利转让合同的书面通知,专利权人可向上述

联邦机构提交撤回请求.在此情况下,申请人 (专利权人) 应缴纳曾免缴的本法典规定的专

利费用. 以后的专利费用则按规定程序缴纳.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官方专利公报中公布本条第１款所述的撤回请求的有关信息. 

 

第１３６７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利用权的许可合同 

根据许可合同,专利权人一方 (许可方)向另一方 (被许可方)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授予或承

诺授予利用由专利证明的发 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 

 

第１３６８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开放许可 

１ 专利权人可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有关向任何人授予利用发明、实用新型或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的请求(开放许可). 

此种情况下,自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公布开放许可有关信息当年的次年开始,发明、实

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年费降低５０％. 

专利权人应当将向任何人提供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利用权的许可条件告知联

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该机构依专利权人将开放许可的相关信息予以公布.专利权人必

须与表示愿意利用所述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人以普通(非独占)许可的条件签



订许可合同. 

２ 如果专利权人自开放许可信息公布之日起２ 年内未收到有关以其请求书为条件签订许

可合同的书面提议,在２年期届满时,专利权人可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撤回其

开放许可请求的请求书.在此情况下,专利权人必须补交自有关开放许可信息公布之日已经

历期间的专利年费, 并在以后缴纳全额费用.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公布撤回请求的有

关信息. 

 

第１３６９ 条   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分配合同的形式及国家注册 

专利转让合同、许可合同以及其他直接导致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分配

合同,均应以书面形式签订并应在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进行国家注册. 

 

第四节  因履行职务或合同而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第１３７０条  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 雇员因履行劳动义务或完成雇主的具体任务所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被认为是相应的职务发明、职务 实用新型或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 

２ 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者身份权属于雇员 (创造人). 

３ 如果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合同没有另行约定,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

务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独占权和获得专利的权利属于雇主. 

４ 如果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劳动合同没有另行约定 (本条第３款),雇员应当将因履行劳动义

务或完成雇主的具体任务所完成的、可能获得法律保护的创造成果书面通知雇主. 

如果雇主在其雇员通知之日起４个月内未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相应的职务发

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也未将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获得专利的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告知雇员将相应的智力成果信息予以保

密,则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获得专利的权利归雇员.此种情况下,雇主在专

利权有效期内 

有权在自己的生产中按照普通 (非独占)许可的条件使用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工

业品外观设计,并向专利权人支付补偿.支付的数额、条件和程序由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合同确

定.如 有争议则由法院确定. 

如果雇主将保留获得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者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或者决

定将对这种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有关信息予以保密,或者将获得专利的权利

转让他人,或者对其所提交的申请由于其自身原因而不能取得专利权,则雇员有权得到报酬.

报酬数额、支付的条件和支付程序由 雇员与雇主之间所签订的合同确定.如有争议则由法院

确定. 

俄罗斯联邦政府有权规定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最低报酬标准. 

５ 雇员利用雇主的资金、技术和其他物资, 而并非因履行劳动义务或雇主的具体任务所创

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不是职务发明、职务实用新型或职务工业品外观设计.

获得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占权均归雇员.此种情况下,雇主

有权根据自己的选择为自身需要在独占权的整个有效期内要求提供其无偿使用所创造的智

力成果的普通 (非独占)许可,或要求赔偿因创造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而花费

的开支. 

 

第１３７１ 条   因履行承揽合同而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 如果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在履行承揽合同或科学研究、试验设计或技术



工作合同时创造的,合同没有直接规定创造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则获得这些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占权归承包人 

(执行者).承包人与定购方之间的合同有另行规定的除外. 

此种情况下,如果合同无另行规定,定购方有权在专利有效期内以已经签订了相应合同,取得

成果为目的使用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在普通 (非独占)许可条件下无需

为这种利用支付额外报酬.在承包人 (执行者)将获得专利的权利转让或将自己的专利转让

他人时,定购方在上述条件下保留使用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 

２ 当根据承包人 (执行者)和定购方之间的合同,获得专利的权利或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

品外观设计独占权转让给定购方或者定购方指明的第三人时,如果合同没有另行规定,   承

包人 

(执行者)有权在专利的整个有效期内,在无偿普通 (非独占)许可条件下为自身需要使用所

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３ 本条第１款所述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创造者如果不是专利权人, 则应根据

本法典第 １３７０ 条第 ４ 款支付报酬. 

 

第１３７２条 根据定购创造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 如果合同的目的是为创造工业品外观设计, 则根据合同完成的工业品外观设计获得专利

的权利和独占权归定购人,承包人 (执行者)和定购方之间的合同有另行规定的除外. 

２ 如果合同没有另行规定, 根据本条第１ 款获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占权归

定购人,则承包人 (执行者) 有权在专利的整个有效期内,在无偿普通 (非独占) 许可条件

下为自身需要使用该工业品外观设计. 

３ 如果根据承包人 (执行者) 与定购方之间的合同, 获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

占权归承包人 (执行者), 则定购方有权在专利的整个有效期内,在无偿普通 (非独占) 许

可条件下为自身需要使用该工业品外观设计. 

４ 如果根据定购完成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者不是专利权人,则应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７

０条第４款支付报酬. 

 

第１３７３ 条   在履行国家或市政合同时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 

１ 为满足国家或市政的需求而履行国家或市政的合同所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

观设计获得专利的权利和独占权属于承担国家或市政合同的组织 (执行者), 如果国家或市

政合同中没有规定这一权利属于国家或市政定购方所代表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

市政府,也没有规定这一权利属于执行者和俄罗斯联邦共同所有、执行者和俄罗斯联邦主体

共同所有,或者执行者和市政府共同所有. 

２ 如果根据国家或市政的合同,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占

权属于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市政府,则国家或市政定购方可自执行者 (承包单位) 

书面通知其所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获得法律保护之日起

６个月内提交专利申请.如果国家或市政定购方在上述期限内未提交申请,获得专利的权利

归执行者. 

３ 如果根据国家或市政的合同, 获得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和独占

权属于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主体或者市政府,则执行者必须与自己的工作人员和第三人

通过签订相应的协议获得所有相关权利, 或保证其获得所有相关权利,以便将权利转移给俄

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市政府. 

此种情况下,执行者有权要求赔偿因向第三人获得相应权利而发生的支出. 



４ 如果为满足国家或市政的需求而履行国家或市政的合同所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

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根据本条第１ 款不属于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市政府,专利权人

应按国家或市政定购方的要求,为满足国家或市政的需求,必须向国 家或定购方指定的人提

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使用 的无偿普通 (非独占)许可. 

５ 如果为满足国家或市政的需求而履行国家或市政的合同所创造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

品外观设计的专利权是以执行者 和俄罗斯联邦、执行者和俄罗斯联邦主体或者执行者和市

政府共 同名义获得,国家或市政定购方在通知执行者之后,为完成任务 或满足俄罗斯联邦

或者市政供货需求之目的,有权提供利用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无偿

普通 (非独占) 许可. 

６ 如果根据本条第１ 款以自己的名义获得了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权的

执行人决定提前终止专利权的效力,他必须将此情况通知国家或市政定购方,并按照国家或

市政定购方的要求将专利无偿转让给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市政府. 

如果决定提前终止根据本条第１款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或市政府名义获得的专利

权的效力,则国家或市政定购方必须将此情况通知执行者,并按照执行者的要求向其无偿转

让该专利权. 

７ 本条第１款所述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创造者如果不是专利权人, 则应根据

本法典第 １３７０条第４款支付报酬. 

 

第五节 专利权的获得 

 

第１小节 专利申请、申请的变更和撤回 

第１３７４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提交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由根据本法典有权取得专利权的人 (申请

人)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 

２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授权请求书应当用俄文提交.其他申请文件可以

用俄文或其他文种提交.如果申请文件用其他文种提交,申请应当附有这些文件的俄文译文. 

３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请求书应由申请人签字,如果申请是通过专利

代理人或者其他代表提交的, 则由申请人或者提交申请的代表签字. 

４ 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文件的要求根据本法典由负责知识产权领域法

规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５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文件中应附有按规定数额缴纳了专利费用的凭证,

或者陈述专利费用减免或延期缴纳理由的文件. 

 

第１３７５条 发明专利申请 

１ 一件发明专利申请 (发明申请) 应当涉及一项发明或者相互间仅由一个统一的发明构思

构成的一组发明 (发明单一性要求). 

２ 一件发明申请应当包括: 

１)一份指明发明创造人和要求以其名义取得专利权的人,以及每个人的居住地或者所在地

的专利授权请求书; 

２)一份充分披露到足以实施的发明说明书; 

３)一份阐述发明实质, 并完全以说明书为依据的发明权利要求书; 

４)附图及其他材料,如果对理解发明实质是必需的;  

５)摘要. 

３ 包含一份发明专利授权请求书、一份发明说明书和附图(如果说明书中对附图有引证) 的



发明申请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的日期视为发明申请的提交日期.如果上述文件没

有同时提交,则以最后文件的到达日期视为申请日期. 

 

第１３７６条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１ 一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实用新型申请) 应当涉及一项实用新型或者相互间仅由一个统

一的创造构思构成的一组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单一性要求). 

２ 一件实用新型申请应当包括: 

１)一份指明实用新型创造人和要求以其名义取得专利权的人,以及每个人的居住地或者所

在地的专利授予请求书; 

２)一份充分披露到足以实施的实用新型说明书; 

３)一份阐述实用新型实质, 并完全以说明书为依据的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 

４)附图,如果对理解实用新型实质是必需的; 

５)摘要. 

 ３ 包含一份专利授权请求书、一份实用新型说明书和附图(如果说明书中对附图有引证) 

的实用新型申请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构的日期,视为实用新型申请的提交日期.如

果上述文件没有同时提交,则以最后文件的到达日期视为申请日期. 

 

第１３７７条 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１ 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应当涉及一项工业品外观设计或

者相互间仅由一个统一的创造构思构成的一组工业品外观设计 (工业品外观设计单一性要

求). 

２ 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应当包括: 

１)一份指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设计人和要求以其名义取得专利权的人,以及每个人居住地

或者所在地的专利授权请求书; 

２)一套能够完整、详细地呈现制品外形的图片; 

３)制品的全貌图、工程图、成型图, 如果这些图对揭示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是必需的; 

４)一份工业品外观设计说明书; 

５)一份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征清单. 

３ 包含一份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请求书、制品全套图片、一份工业品外观设计说明书

和一份实质特征清单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构的日期,视为工

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提交日期.如果上述文件没有同时提交,则以最后文件的到达日期视为

申请日期. 

 

第１３７８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文件的修改 

１ 在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或者拒绝授予专利权

的决定之前, 申请人有权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包括提交

补充材料.前提是这些修改没有改变所申请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质内容. 

如果补充材料含有要列入发明或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的特征,但在优先权当日作为优先权证

据的文件中没有披露,以及在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中所包含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中也

没有披露的,则认为补充材料改变了所申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的实质内容. 

如果补充材料含有要列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征清单中但在申请提交当日制品图片中没

有反映的特征,则认为补充材料改变了所申请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实质内容. 

２ 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之前, 申请文件中可做的修正包括关于申请人

信息材料的变更,包括获得专利的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申请人姓名或名称的变更,以及更正



申请文件中一些明显的技术性错误. 

３ 如果申请文件的修改是申请人在申请提交之日２ 个月内主动提出的,则对修改不缴纳费

用. 

４ 如果申请人对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文件的修改在申请提交之日起１２ 

个月内递交给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在申请信息材料公布时应予以考虑. 

 

第１３７９条 发明或实用新型申请的转换 

１ 在有关发明申请的信息公布之前 (第 １３８５条第１款),但不迟于授予发明专利权的

决定作出之日,申请人有权通过向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提交相应的请求书,要求将其

发明申请转换为实用新型申请, 但该申请附有本法典第１３６６条第１款规定的关于签订

专利转让合同请求书的情况除外. 

２ 在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作出之前允许将实用新型申请转换为发明申请,而如果作出拒绝授

予专利权的决定的,则允许在本法典规定的对此决定不服提交异议的可能性丧失之前进行. 

３ 根据本条第１款或第２款转换发明或实用新型申请时,保留发明或实用新型的优先权及

申请日. 

 

第１３８０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撤回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在相应的登记簿注册日之前,申请人有权撤回所提交的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第２小节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 

 

第１３８１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的确定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根据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

请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构提 交的日期确定. 

２ 如果申请人将补充材料作为独立申请, 在收到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关于因补充材

料改变了所申请的解决方案的实质内容而不予审查的通知之日起３个月期限届满之前提出,

且在该独立申请提交当日,包括上述补充材料在内的原申请未撤回也未视为撤回的,发明、实

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可以根据补充材料到达的日期确定. 

３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可以根据同一申请人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

机构提交的, 披露了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在先申请的日期确定,条件是

要求了这一优先权的申请在提交当日, 在先申请未撤回也未视为撤回,且要求了这一优先权

的申请是自在先发明申请提出之日起１２个月内,自在先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提

出之日起６个月内提交. 

要求了这一优先权的申请提交之时,在先申请视为撤回.优先权不能根据已经要求了优先权

的在先申请提交之日确定. 

４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分案申请的优先权根据同一申请人向联邦知识产权执

行权利机构提交的,披露了这些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最初申请的提交之日确定;

而当有权根据最初申请确定更早优先权时,则根据这一优先权日期确定,条件是分案申请提

交当日,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 设计的最初申请未撤回也未视为撤回,且分案申请是

在本法典规定的对最初申请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不服提出异议的可能性丧失之前提交,或

者如果对最初申请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在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注册日之前

提交. 

５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可以根据在先提出的多份申请或补充材料确



定, 但应符合本法典本条第２ 款、第３款、第４款及第１３８２条规定的条件. 

 

第１３８２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公约优先权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优先权可以根据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

计的首次申请向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员国提交的日期确定 (公约优先权), 条件是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自上述日期起１２ 个月内,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自上述日期起６个

月内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如果要求公约优先权的申请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提交

并非申请人的原因,该期限可以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延长,但不得超过２个月. 

２ 希望就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享有公约优先权的申请人应自该申请提交之日

起２个月期限届满之前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说明,并自要求公约优先权的申请向上

述联邦机构提交之日起３个月期限届满之前,提供本条第１款所述的首次申请的证明无误的

副本. 

３ 希望就发明申请享有公约优先权的申请人应自该申请向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员国的专利局提交之日起１６个月内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

机构说明,并向该机构提供首次申请的证明无误的副本. 

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首次申请的证明无误的副本时,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仍可以根据

申请人提出的请求,在规定期限届满之前承认优先权,条件是首次申请的副本是申请人向首

次提交申请的专利局自该申请提交之日起１４个月之内要求获得的,并自申请人获得之日起

２个月内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 

只有在审查发明优先权要求的有效性与确定所申请发明的专利性相关时,联邦知识产权执行

权力机构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首次发明申请的俄文译本. 

 

第１３８３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优先权日期重合的后果 

１ 如果审查过程中发现由不同申请人提交了相同的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申

请,且这些申请具有同一个优先权日,则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只能就其

中一件申请授予一个人,该人由申请人之间的协商确定. 

不同申请人自收到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相应通知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应当告知联邦机

构有关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 

当就一件申请授予专利权时,申请中指明的所有创造人均被认为是相同发明、实用新型或者

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共同创造人. 如果具有同一个优先权日的相同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

品外观设计申请是由同一个申请人提交的,则就申请人挑选出的申请授予专利权.申请人应

当按照本款第２段规定的期限和程序说明自己的选择.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未收到申请人的上述说明,或未收到根据本

法典第１３８６ 条第５ 款确定的程序要求延长规定期限的请求书,则这些申请视为撤回. 

２ 当同一申请人的发明专利申请和与之相同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优先权日期重合时, 对

其中的一件申请授予专利权之后,对另一件申请授予专利权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 

已授予较早发明专利或者与之相同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权利人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

构提交请求书, 要求终止该发明专利或者与之相同的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效力. 此种情况下, 

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９４ 条, 自另一件申请被授予专利权的信息公布之日起, 较早授予的专

利权效力终止. 关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的信息, 以及较早授予的专利权效力终

止的信息公布同时进行. 

 

第３小节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审查 



第１３８４条 发明申请的形式审查 

１ 对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构的发明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在该过程中审查本法典第

１３７５ 条第２ 款中所规定的文件是否齐备,以及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２ 如果申请人对发明申请提供补充材料, 应根据本法典第１３７８条第１款审查补充材料

是否改变了所申请发明的实质内容. 

改变了所申请发明实质内容部分的补充材料在发明申请的审查时不予考虑,但是可由申请人

作为独立申请提出.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应通知申请人. 

３ 形式审查结束后,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应即刻通知申请人有关形式审查合格的结

果和发明申请提交的日期. 

４ 如果发明申请不符合申请文件的要求,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向申请人发出审查意

见通知书,建议申请人自收到意见通知书之日起２个月内提交补正文件.如果申请人在规定

期限内未提供所要求的文件, 或者未提交有关延长这一期限的请求, 则该申请视为撤回.这

一期限可以由上述联邦机构延长,但不得超过１０个月. 

５ 如果提交的发明申请违反了发明单一性要求(本法典第１３７５条第１款),联邦知识产

权执行权力机构应建议申请人在收到相应通知之日起２ 个月内, 告知应当审查所申请的哪

一项发明,必要时可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该申请中的其他发明可形成分案申请.如果申请人

在规定期限内未告知审查所申请的哪一项发明,在必要时也未提供相应文件,则对发明权利

要求中最先述及的发明进行审查. 

  

第１３８５条 发明申请信息资料的公布 

１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自发明申请提交之日起满１８个月,经形式审查合格的,在官

方公报中公布发明申请的有关信息.信息公布的内容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规调整的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发明人有权拒绝在发明申请公布的信息资料中被提及. 

申请人自发明申请提交之日起１２ 个月期限内提出请求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可

以自申请提交之日起１８ 个月内公布发明申请信息资料. 

如果发明申请提交之日起１２ 个月内撤回或者视为撤回, 或者以该申请为基础发明已经注

册,则不予公布. 

２ 如果在信息资料公布当日申请未撤回或者未视为撤回,在发明申请的有关信息公布之后,

任何人有权了解申请文件.申 请文件的了解及提供文件复印件的程序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

规范 性法规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３ 如果发明申请信息公布当日申请被撤回或者视为撤回,对同一申请人自该发明申请信息

公布之日起１２ 个月内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在后申请而言,这些信息不属

于现有技术. 

 

第１３８６条 发明申请的实质审查 

１ 根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在发明申请提交时, 或者自该申请提交之日起３ 年之内向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出的请求,并在申请经形式审查合格的条件下,对发明申请进行实

质审查.有关第三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通知申请人. 

对发明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请求的提交期限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申请人在该

期限届满之前提出的请求予以延长,但不得超过２个月,且须与该请求一并提交按规定缴纳

了专 利费用的凭证.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发明申请的实质审查请求,申请被视为撤回. 

２ 发明申请的实质审查包括: 



对所申请的发明进行信息检索用以确定现有技术水平,与之比较的结果将进行发明高度和新

颖性的评价. 

审查所申请的发明是否符合本法典第１３５０ 条所规定的专利性条件. 

对涉及本法典第１３４９条第４款和第１３５０条第５款、第６款所述客体的发明申请不进

行信息检索,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应将此情况自发明申请实质审查开始之日起６ 个

月内通知申请人. 

信息检索程序和检索报告的提供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规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

权力机构规定. 

３ 如果发明申请未要求申请日之前的较早优先权,且发明实质审查请求在申请提交之时提

出,自发明实质审查开始之日起６个月期满,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即向申请人发出信

息检索报告. 

如果出现必须向其他机构查询在上述联邦机构馆藏中未保藏的信息源,或者所申请发明的表

述无法按规定程序进行信息检索,向申请人发出信息检索报告的期限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

权力机构予以延长.信息检索报告发出的延长期限及其原因由上述联邦机构通知申请人. 

４ 申请人和第三人有权请求对经过形式审查合格的发明申请进行确定现有技术水平的信息

检索,与之比较的结果将用于评价所申请发明的新颖性和发明高度.进行这种信息检索的方

式和条件及其相关结果的提供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规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

力机构规定. 

５ 在对发明申请进行实质审查过程中,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补

充材料 (包括修改的发明权利要求),没有这些补充材料审查就无法进行. 此种情况下, 不

改变发明实质的补充材料应当由申请人自收到该要求或者申请的对比材料复印件 (如果申

请人自收到上述联邦机构要求之日起１个月内要求获得对比材料的)之日起２个月内提供.

如果申请人在规 定期限内未提供所要求的材料,或者未提出有关延长规定期限的请求,该申

请被视为撤回.申请人提供所要求材料的规定期限可由上述联邦机构延长,但不得超过１０

个月. 

 

第１３８７条 发明专利的授予专利权决定或拒绝授予专利权 

决定 

１ 如果发明实质审查的结果确认由申请人提出的、权利要求表述的所申请的发明符合本法

典第１３５０条规定的专利性条件,则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对含此权利要求的发明作

出授予专 利权的决定,并在决定中指出发明优先权日期. 

如果发明实质审查过程确认由申请人提出的、权利要求表述的所申请的发明不符合本法典第

１３５０ 条所规定的专利性条件,则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作出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决

定. 

在授予专利权的决定或者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作出之前,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应

将对所申请的发明进行专利性审查 的结果通知申请人,并建议其就通知中的理由提出自己

的意见. 如果申请人的意见是在自收到通知之日起６个月内提交的,则在 

作出决定时应予以考虑. 

２ 依照本章规定, 以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的决定为由视为撤回的发明申请,不包括

由申请人自己撤回的申请. 

３ 对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作出的拒绝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

定,或者发明申请被视为撤回的决定,申请人可以自收到上述联邦机构的决定或者拒绝授予

专利权的决定中指出的对比材料的复印件 (如果申请人在收到对该发明 

申请作出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之日起２个月内要求获得对比材料的复印件的)之日起６个



月内,向专利纠纷委员会提出异议. 

 

第１３８８条 申请人了解专利材料的权利 

申请人有权了解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检索报告、审查决定、各类通知或者从联邦知识产权执

行权力机构收到的其他文件中援引的、涉及发明专利申请的所有材料.申请人请求取得的专

利文献复印件,应由上述联邦机构自收到该请求之日起１个月内寄给申请人. 

 

第１３８９条 与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相关的被延误期限的恢复 

１ 被申请人延误的应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要求提供文件或补充材料的基本期限或延

长期限 (本法典第１３８４条第４款和第１３８６条第５款), 发明申请实质审查请求书提

交的期限(本法典第１３８６条第１款), 以及向专利纠纷委员会提交异议的期限(本法典第

１３８７条第３款)均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申请人提交了其没有遵守期限的正

当理由证明,并缴纳了专利费用凭证的条件下予以恢复. 

２ 恢复被延误期限的请求书可以由申请人在自规定期限届满日起的１２个月之内提交. 向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请求书同时应附有:恢复期限所必需的文件和补充材料,

或者缓交这些文件或材料的请求书;或者要求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的请求书;或者

向专利纠纷委员会提交的异议. 

 

第１３９０条 实用新型申请的审查 

１ 对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的实用新型申请应进行的审查包括审查本法典第１３

７６条第２款中所规定的文件是否齐备,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 实用新型单一性要求 (本法

典第１３７６条第１款),以及确定所申请的解决方案是否属于作为实用新型给予保护的技

术解决方案. 

对所申请的实用新型不进行本法典第１３５１ 条第１ 款规定专利性条件的审查. 

对实用新型申请的审查适用本法典第１３８４ 条第２ 款、第４款、第５ 款, 第１３８７ 

条第２ 款、第３ 款, 第１３８８ 条和第１３８９条的规定. 

２ 申请人和第三人有权请求对实用新型申请进行确定现有技术水平的信息检索,与之比较

的结果可用于评价实用新型的专利性.进行这种信息检索的方式和条件及其相关结果的提供

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规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３ 如果申请人提交的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含有申请提交之日实用新型说明书中所没有并且

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也没有的特征 (如果实用新型申请提交之日包括了权利要求), 联邦知

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应通知申请人, 建议其从权利要求中删除前述特征. 

４ 如果实用新型申请审查结果确认, 提交的申请是可作为实用新型保护的技术解决方案,

且申请文件符合规定要求,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作出授予专利权的决定,并指出实用

新型申请的提交日期和确定的优先权. 

如果审查结果确认,提交的实用新型申请是不能作为实用新型予以保护的解决方案,则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作出拒绝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决定. 

５ 如果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对实用新型申请审查时确认其中包含的情报已构成国

家机密,申请文件将按国家保密法规定的程序予以保密.此种情况下,应通知申请人撤回实用

新型申请或者将申请转换成保密发明申请.在收到申请人相应请求之前或者该申请解密之前,

暂时停止对该申请的审查. 

 

第１３９１条 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审查 

１ 对到达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利机构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应进行形式审查.该过程中审



查本法典第１３７７条第２款中规定的文件是否齐备,以及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经形式审查合格即进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实质审查,包括审查所申请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是否符合本法典第１３５２条规定的专利性条件. 

２ 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适用本法典第１３８４条第２款至第５ 

款, 第１３８６条第５ 款,１３８７条第３款,第１３８８条和第１３８９条的规定. 

 

第１３９２条 发明的临时法律保护 

１ 对提交到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的发明申请, 自申请信息公布之日 (本法典第１３

８５ 条第１ 款) 至专利权授予信息公布 (第１３９４条)之日期间, 在被公布的发明权利

要求范围内提供临时法律保护,但不超过上述联邦机构在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中权利要求

确定的范围. 

２ 如果发明申请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 或者就该发明申请作出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决定,

且对这一决定不服提交异议的本法典规定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临时法律保护视为自始不存在. 

３ 在本条第１款规定的期间内使用已申请发明的人, 应向取得专利权之后的专利权人支付

资金补偿,补偿金额由双方协议确定.出现争议的,由法院决定. 

 

第４小节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注册和专利证书的颁发 

 

第１３９３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家注册程序和专利证书的颁发 

１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将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载入相应的国家发明登记簿, 即俄罗斯联邦国家发明登

记簿、俄罗斯联邦国家实用新型登记簿及俄罗斯联邦国家工业品外观设计登记簿, 并颁发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如果以多人名义申请专利权的,对他们只颁发一个专利证书. 

２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家注册及专利证书的颁发在缴纳相应专利费用的

条件下进行.如果申请人未按规定程序提供专利费缴纳凭证,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

计不予注册,也不颁发专利证书,相应申请被视为撤回.  

３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的形式及其所记载的内容组成由知识产权领

域实施规范性法律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４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对颁发的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和 

(或)相应的登记簿中记载明显的和技术性错误进行修正. 

５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官方公报中公布国家登记簿中任何变更的记录信息. 

 

第１３９４条  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信息的公布 

１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官方公报中公布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有关信息,包括创造人姓名 

(如果创造人未拒绝作为创造人而署名) 或者专利权人名称,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和权

利要求,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征清单及其图片. 

信息公布的全部内容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律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规

定. 

２ 根据本条公布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信息之后,任何人有权查阅

申请文件及信息检索报告. 

申请文件和信息检索报告的查阅程序由知识产权领域实施规范性法律调整的联邦知识产权

执行权力机构规定. 



第１３９５ 条 在外国及在国际组织中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 

１ 在俄罗斯联邦创造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自相应申请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之

日起６个月期满可以向外国或国际组织提交,前提是在上述期限内申请人未被告知在申请中

含有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申请可以早于上述期限提交,但应在根据申请

人请求对申请是否含有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的审查完成之后.进行这种审查的程序由俄罗斯

联邦政府规定. 

２ 在俄罗斯联邦创造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依据 «专利合作条约»或者 «欧亚专利公约»申请专

利,无须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预先提交相应申请,前提是依据 «专利合作条约» 的

申请 (国际申请)将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作为受理局,并在 

申请中将俄罗斯联邦作为申请人期望取得专利权的指定国提交的,而欧亚专利申请是通过联

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 

 

第１３９６条 由本法典规定的国际申请和欧亚申请的效力 

１ 依据 «专利合作条约» 提交的, 并在申请中将俄罗斯联邦作为申请人期望获得发明或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指定国的国际发明申请或者实用新型申请,自国际申请中要求的优先权之日

起满３１个月,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开始对其进行审查. 国际申请可在上述期限届满

之前根据申请人的请求进行审查,但须符合下述条件,即申请是用俄文提交的,或者申请人在

上述期限届满前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了包含在国际申请中的、用其他语言提出

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请求书的俄文译文. 

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包含在国际申请中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授予请求

书的俄文译文可由本法典规定的专利权授予请求书代替. 

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上述文件,依据 «专利合作条约» 提交的国际申请效力在俄罗斯联

邦被终止. 

本法典第１３７８条第３款关于申请文件修改的规定期限,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

据本法典自开始审查国际申请之日起计算. 

２ 对依据 «欧亚专利公约» 提交的、按照本法典规定对俄罗斯有效的欧亚发明申请,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自收到欧亚专利局欧亚申请证明无误的副本之日开始进行审查,本法

典第１３７８条第３款关于申请文件修改的规定期限也自此日开始计算. 

３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依据 «专利合作条约» 用俄文公布的国际申请,或者由欧亚

专利局依据 «欧亚专利公约» 公布的欧亚申请替代本法典第１３８５条规定的有关申请信

息的公布. 

 

第１３９７条 相同发明的欧亚专利和俄罗斯专利 

１ 如果出现相同发明的欧亚专利和俄罗斯专利, 或者相同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欧亚专利和俄

罗斯专利,且具有同一个优先权日并属于不同专利权人的情况,这些发明或发明和实用新型

只有在尊重所有专利权人权利的情况下才可实施. 

２ 如果出现相同发明或者相同发明和实用新型的欧亚专利和俄罗斯专利,具有同一个优先

权日并属于同一个专利权人的情况,该专利权人可以根据这些专利签订的许可合同向任何人

提供发明或者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使用权. 

 

第六节 专利权效力的终止及恢复 

 

第１３９８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的宣告无效 

１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在其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况可被宣告全部无效或



者部分无效: 

１)不符合本法典规定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专利性条件; 

２)列入授予专利权的决定中的发明或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实质特

征的清单中的,而在申请提交当日的发明或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 (如果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申请在提交当日包含了权利要求书), 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制品的图片中所没有

的特征; 

３)违反本法典第１３８３条规定的条件,对具有同一个优先权日的多件相同的发明、实用新

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授予专利权; 

４)颁发的专利证书中记载的创造人或者专利权人不是本法典规定的创造人或者专利权人,

或在专利证书中没有记载本法典规定的创造人或者专利权人. 

２ 知悉违反本条第１款第１项至第３项规定的任何人均可通过向专利纠纷委员会提出异议,

表示对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授予的不服. 

知悉违反本条第１款第４项规定的任何人均可按司法程序对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授予提出异议. 

３ 依据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的决定, 本法典第１２４８条第２款和第３ 款的决定,

或者已生效的法院判决宣告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宣告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部分无效时,授予新的专利权. 

４ 被宣告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自申请提交之日起

予以撤销. 

以后来被宣告无效的专利为基础签订的许可合同,在专利无效决定作出之前合同范围内已经

履行的部分仍然有效. 

５ 宣告专利权无效意味着撤销联邦知识产权权力执行机构关于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

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 (本条例第１３８７条),并废除相应的国家注册簿中的记录 

(本条例第１３９３条第１款). 

 

第１３９９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力的提前终止 

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力在下列情况下提前终止: 

以专利权人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的请求为依据的,自请求书到达之日起终止.

如果专利权授予一组发明、实用 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而专利权人提交的请求书并非针对

整个一组专利权的所有客体,则仅对请求书中指出的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

利权终止其效力. 

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年费的,专利权的效力自缴纳专

利年费的规定期限届满之日起终止. 

 

第１４００ 条   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力的恢复;后用权 

１ 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专利年费而终止效力的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

权,可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人的请

求恢复其效力.专利权效力恢复的请求可以自缴纳专利年费的期限届满日起３年之内向上述

联邦机构提交,但必须在本法典规定的专利有效期之内.请求书中应附有缴纳规定数额的专

利权效力恢复费的凭证. 

２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官方公报中公布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

权效力恢复的有关信息. 

３ 在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效力终止之日至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

构官方公报中有关专利权效力恢复的信息公布之日的期间,已经开始实施发明、实用新型或



者工业品外观设计,或者在所述期间内为此已经做好必要准备的人, 在不扩大该实施范围的

条件下,保留继续无偿使用的权利 (后用权). 

 

第七节 保密发明的法律保护与利用的特性 

 

第１４０１条 保密发明专利申请的提交和审理 

１ 保密发明专利申请 (保密申请) 的提交, 申请的审查和处理应遵守国家保密法. 

２ 对规定保密级为 “机要” 或 “机密” 的保密发明申请,以及涉及武器装备、军事技

术、侦察、反间谍活动和刑事侦缉活动领域的方法及手段,密级规定为 “秘密”的保密发明

申请,应按照其专题属性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授权的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国 家原子能集团 (被

授权机构)提交专利申请.其他保密发明申请 

向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提交. 

３ 如果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在审查发明申请时确定其中包含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

该申请将按国家保密法规定程序予以保密,并视为保密发明申请. 

不允许对外国公民或者外国法人提交的申请予以保密. 

４ 保密发明申请的审理适用本法典第１３８４ 条、第１３８６ 条至１３８９条的规定.

在此情况下,该申请信息不予公布. 

５ 在确定保密发明的新颖性时, 现有技术 (本条例第１３５０条第２款)也包括在俄罗斯

联邦授予专利权的具有较早优先权的保密发明,以及苏联授予发明人证书的保密发明.如果

这些发明 被确定的密级低于保密发明的密级,则该保密发明被认为具有新颖性. 

６ 对被授权机构就保密发明申请作出决定不服的异议由该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审理,对该异

议作出的决定可向法院起诉. 

７ 本法典第１３７９条发明申请转换为实用新型申请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保密发明申请. 

  

第１４０２ 条   保密发明专利权的注册和专利证书的颁发; 保密发明信息的传播 

１ 保密发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发明注册簿中注册, 并由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颁发保

密发明专利证书;或者,如果由被授权机构作出授予保密发明专利权决定,则由该机构颁发专

利证书.被授权机构在注册保密发明并颁发保密发明专利证书之后,应将这一信息通告联邦

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 

注册保密发明并颁发保密发明专利证书的被授权机构应将对明显的和技术性错误修正的相

关变更列入保密发明专利证书和(或)俄罗斯联邦国家发明注册簿中. 

２ 保密发明专利申请的有关信息以及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发明注册簿中涉及保密发明的变更

信息不予公布.有关这些专利信息的移交按照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执行. 

 

第１４０３条 密级的变更和发明的解密 

１ 密级的变更和发明的解密, 以及申请文件和保密发明专利保密标志的变更及取消均按照

国家保密法规定程序办理. 

２ 发明密级提高时, 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根据发明申请文件的专题属性将保密发明

申请文件移送相应的被授权机构. 

密级提高时申请尚未由上述联邦机构审查结案的,申请的继续审理由被授权机构完成.保密

发明密级降低时,保密发明申请的继续审理仍由此前审理申请的被授权机构负责. 

３ 发明解密时,被授权机构将解密的保密发明申请文件移送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解

密时申请尚未由被授权机构审查结案的,申请的继续审理由上述联邦机构完成. 

 



第１４０４条 保密发明专利的宣告无效 

对由被授权机构作出的保密发明专利权授予决定不服的,依据本法典第１３９８条第１款第

１ 项至第３ 项规定的理由向该被授权机构提出异议,并由该被授权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审理.

被授权机构对异议作出的决定由该机构负责人核准, 自核准之日起生效,并可向法院起诉. 

 

第１４０５条 保密发明的独占权 

１ 保密发明的实施和保密发明独占权的分配, 均按照国家保密法的规定办理. 

２ 保密发明的专利转让合同, 以及使用许可合同必须在已经颁发保密发明专利证书的机构

或其法定继承机构注册.当无法定继承机构时,则在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注册. 

３ 对于保密发明不允许提出本法典第１３６６ 条第１ 款和第１３６８条第１款所规定的

签订发明独占权转让合同的公开要约和开放许可请求. 

４ 对保密发明不给予本法典第１３６２条规定的强制许可. 

５ 本法典第１３５９条规定的行为,以及不知悉也无法根据合法理由知悉这种发明专利存

在的人使用保密发明,不视为侵犯保密发明专利权人的独占权.当发明解密或者专利权人告

知此人这种发明专利的存在之后,此人应当终止使用发明,或者与专利权人签订许可合同,具

有先用权的情况除外. 

６ 不允许追索保密发明独占权. 

 

第八节 专利权人和创造人权利的保护 

 

第１４０６条 与专利权保护有关的纠纷 

１ 与专利权保护有关的下述纠纷由法院审理: 

１)关于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创造人身份的纠纷; 

２)关于确定专利权人的纠纷; 

３)关于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的侵权纠纷; 

４)关于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独占权转让(专利转让)合同和使用许可合同的签

订、履行、变更和终止的纠纷; 

５)关于先用权纠纷; 

６)关于后用权纠纷; 

７)关于根据本法典向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创造人支付报酬的金额、期限和

程序的纠纷; 

８)关于本法典规定的补偿金的支付数额、期限和程序的纠纷; 

２ 在本法典第１３８７条、第１３９０条、第１３９１条、第１３９８条、第１４０１条

和第１４０４条规定的情况下,专利权的保护依照本法典第１２４８条第２款和第３款规定

的行政程序进行. 

 

第１４０７条 法院关于专利侵权案件判决的公布 

专利权人有权根据本法典第１２５２条第１款第５项要求在联邦知识产权执行权力机构的

官方公报中公布法院关于非法利用发明、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其他侵权案件的判决. 


